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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3

29

679

15369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815.7542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21日

第2016032期 投注总额：78253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4 5 5 8 0 6 猪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74期 投注总额：585082元

01 08 09 11 14

奖池累计16.0459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3月2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97

3955

奖金

0元

2114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74期

浙江销售2659528元，返奖额175296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32062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721元

浙江中奖注数

1681

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7 7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32期 投注总额685810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160注

515注

5454注

10410注

69351注

奖金

0元/注

25339元/注

3167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177.37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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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的委托，定于2016年3月30日上午10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浙江东晟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浙江东晟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该债权债权本金 1100 万元，利息
58.35万元，本息合计1158.35万元（截至2014年7月31日）】。上述债权情况仅
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有意竞买者须在2016年3月29日15时前向拍卖人指定账户缴纳参拍
保证金人民币75万元，并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手续。参拍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
前到达指定账户有效(不计息)。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
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三、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1、债权将转让他人，从拍卖成交之日起应向买受人履行债务；2、各债务人（含保
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
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
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展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下午16时止
展示、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
联系人：钟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3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舟山世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所合法拥有的
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6年03月10日依法转让给
舟山世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此将
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
人、物权担保人和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

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舟

山世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
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舟山世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
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0571-87163157
2、舟山世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1-86534726

2016年3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

杭州盛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8861120120011365

8861120120008669

8861120120009880

8861120120009891

本金（截至2015年6月26日）单位：万元

150.00

147.92

150.00

50.00

利息（暂计至2015年6月26日）单位：万元

151.66

费用（暂计至2015年6月26日）单位：万元

0.00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杭州临安天力机械有限公司、盛亿华、石丽君、王德鹏、郑子云、章天福、陈战洪、陈爱红

杭州临安天力机械有限公司、盛亿华、石丽君、王德鹏、郑子云、章天福、陈战洪、陈爱红

杭州临安天力机械有限公司、盛亿华、石丽君、王德鹏、郑子云、章天福、陈战洪、陈爱红

杭州临安天力机械有限公司、盛亿华、石丽君、王德鹏、郑子云、章天福、陈战洪、陈爱红

（2015）浙杭商终字第1976号
赵忠华：上诉人王正伟与你及浙江中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浙杭商终字第19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576、2577号

林慧能：本院受理张喜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
2576、25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422号

葛淼林、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郭之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初字第24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370号

黄凤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
商初字第437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00067号

董旭航：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95号

杭州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葛璋
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支付
借款人民币410000元、利息123000元，两项共计533000
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96号

杭州恒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葛洪林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借款人民
币410000元、利息123000元，两项共计533000元；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353号

黄志龙、郭家强：本院受理郭永祥诉被告郭家强等七
被告继承纠纷一案，要求判令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莲花新
村5幢3单元202室的房屋归原告所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21号

倪阳峰：本院受理原告冯蕾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并承担律师
费、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462号

钱小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支
付2010年8月至2012年7月所欠物业管理费4469.5元，
支付违约金5363.4元，两项合计9832.9元；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和应诉通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061-1号

沈海东：本院受理原告陈永昊诉你方、许朵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西商初字第3061号民事判决书。沈海东、许朵朵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永昊借款800000元，并支付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542号

唐国平：本院受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1542号民事判决
书：一、唐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53055元
并支付利息24539.54元、罚息132.28元（暂计至2015年4
月20日，自2015年4月21日起的利息、罚息按借款合同
的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另计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
止）；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有权
就杭州市德胜东村37幢1单元502室房屋优先受偿上述
第一项债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677号

王建和：本院受理沈忠琴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677号民事
判决书。王建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沈忠琴
80万元，并赔偿损失10万元，合计90万元。案件受理费
12800元、公告费650元由王建和负担。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16号

许如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
物管费、水费、违约金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5: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72号

杨佳红：本院受理原告吴子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8号

张美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
物管费、水费、违约金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27号

杭州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孙席、孙颖：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被告杭州
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孙席、孙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128号

杭州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孙席、孙颖：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诉被告杭州
吉利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欣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孙席、孙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968号

王渭、杨芳、杭州王渭布业有限公司、杭州海润池浴
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被告王渭、杨芳、杭州王渭布业有限公司、杭
州海润池浴场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9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84号

钟跃亮：本院受理原告蒋东生诉被告钟跃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050号

孙春花：本院受理原告孔垂金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20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1-2号

王益、林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3-2号

柴三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845-2号

陈志海、黄淑燕、陈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
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332号

浦江县亚泰纸塑有限公司、浙江胜达钢铁有限公司、
浦江宏烨工贸有限公司、黄国胜、楼灵光、楼微：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江商初字第1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19号

胡高飞、胡柳、永康市高翔工贸有限公司、金华稳达
尔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事诉讼须知、风
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主张被告一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支付逾期罚息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共计 1571547.68
元；被告二、三、四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88号

郭毅：本院受理原告张迪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7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83号

浙江新洲家具有限公司、王红花、姚荣华、许云霞：本
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浙江新洲
家具有限公司、王红花、姚荣华、许云霞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1285号

吴国良：本字受理原告徐飞翔诉被告吴国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81号

郭衢杭：本院受理原告吴礼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
字第14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475号

潘国荣：本院受理原告邵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64号

徐益仙：本院受理原告徐国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江商初字第25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7号

储爱琴、李雪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令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25号

章晓瑜、陈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令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民初字第1632号

方红平、方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客旅汽车出租公司
诉被告方红平、方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
善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民
初字第16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535号

熊玲、王益民、浙江泽达创意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熊玲、王益民、浙江泽达创意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625号

杭州市西湖区庐镇钢管租赁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国信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绳索。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26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租金人民
币185971.52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
告款项人民币255630.40元；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以租金人民币185971.52元为本金自2015
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
的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11月2日为人民币11623.22元；
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以赔偿款人民
币255630.40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履行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15
年10月31日为人民币7413.2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10元、公告费人民币650
元，由被告负担（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
刘平：

根据我与劳建军在2016年3月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书》，将你欠我的货款本金人民币257367元及相应
的利息等债权于2016年3月3日转让给劳建军。请你将
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劳建军，特此通知。 通知人 王停

2016年3月23日


